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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实验中心本科教学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为保障校区本科教学实验室正常和安全运行，应对可能发生

的安全事故，迅速、有效地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最

大限度保护师生人身安全、减少财产损失，依据《北京交通大学

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

管理办法》等，制定本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应急预案为校区本科教学实验室所涉及的各类安

全事故的基础性参考应急预案，各专业实验室可根据自身特点，

制定更加专业化、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应急预案。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中的成员负责实验室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以及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各专业实验室负责人

为本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管理人和责任人，须做好本实验室

应急预案制定、应急能力建设和应急管理工作。 

第三条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实验室人员应增强安全意识，充分认识事故危害，掌握防护和应

变措施，注重预防，尽最大努力避免事故的发生。 

第四条 坚持“先救人、后救物，先制止、后教育，先救治、

后处理，先处理、后报告”的应急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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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事故处理程序 

第五条 发现事故后，现场人员及时拨打校区报警电话

0631-3806110、急救电话 0631-3806120、火警电话

0631-3806119，根据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安全、妥善开展紧急救

护工作，现场临时负责人可根据情况第一时间拨打 110、120 或

119 电话求助，并立即向实验中心主任、校区分管领导和校区主

要领导报告，填写实验室安全事故报告单（见附件 5）。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应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指挥现场处置工作，并迅速向校区安全事故第一负责人和相

关职能部门报告。 

第七条 在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开展抢救、抢

险，把损失、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八条 如遇污染，当事人须佩戴好防护面具，如有条件须

放置“请勿靠近”警示牌，并告知所有人员切勿靠近危险区域，

并采取相应隔离措施。 

第三章  常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提高事故应急

救援工作效率，建立统一领导、职责明确、科学高效的应急救援

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危害程度，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校区和谐稳定，需要经常性地进行相关应急救援演练，并定

期进行相关应急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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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将“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落到实处。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

事故，能以最快的速度、发挥最大的效能，有序地实施救援，把

事故危害降到最低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安全事故发生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1) 立即实施紧急疏散和救援行动，组织师生开展自救互

救。 

(2) 紧急调配应急资源用于应急处置。 

(3) 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必要管制措施。 

(4) 实施动态监测，进一步调查核实。 

(5) 向周边区域发布危险或避险警告。 

4. 事发后，各实验室全体人员应服从统一指挥，各司其职，

协同作战，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第十条 危险废弃物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 发生实验室突发环境事件时，实验室人员应立刻采取有

效措施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范围的环节，同时必须上报实验中

心负责人。 

2. 实验中心负责人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妥善安排当时在

实验室的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的处置并及时上报校区领导。 

3. 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应严格按照处理操作规程进行，不得

随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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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实验室爆炸事故应急处置 

1. 实验室爆炸发生时，实验室负责人或安全员在其认为安

全的情况下必须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并迅速移走容易造成

火势扩大的危险物品，如充有气体的钢瓶等容易产生二次事故的

物品。 

2. 所有在场人员应听从现场负责人安排，有组织地通过安

全出口或用其它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切不可慌张。 

第十二条 实验室触电、创伤、烫伤应急处置 

1. 触电的应急处置 

(1) 触电急救的原则是在现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伤员生命。 

(2) 触电急救，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

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用手直接触及触电者。使触

电者脱离电源方法：①切断电源开关；②若电源开关较远，可用

干燥的木棍、竹竿等绝缘物品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或带电设

备；③可用几层干燥的衣服将手包住，或者站在干燥的木板上，

拉触电者的衣服，使其脱离电源。 

(3) 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观察其神志是否清醒。神志清醒

者，应使其就地躺平，暂时不要让其站立或走动；如神志不清，

应使其就地仰面躺平，且确保气道通畅，并以 5秒时间间隔呼叫

触电者或轻拍其肩膀，以判定触电者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触

电者头部呼叫触电者。 

(4) 需要抢救的触电者应立即就地坚持用人工心肺复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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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抢救，及时联系校医院并向学校相关部门报警。 

(5) 做好触电事故记录。触电事故处置后，必须由现场实验

员或实验指导教师会同实验中心负责人详细记录发生触电事故

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以及其它相关情况，做到有案可查，

同时引以为鉴。 

2. 创伤的应急处置 

在实验过程中，如发生被污染的金属锐器损伤的情况，应立

即用肥皂和清水冲洗伤口，挤出伤口的血液，再用急救箱中的消

毒液（酒精、次氯酸钠、过氧乙酸、碘伏等）消毒，处理伤口。

如果无法处置，应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120，并上报实验中心负责

人。 

3. 烫伤的应急处置 

发现有人员烫伤，应立即报告相关实验室责任人，根据烫伤

的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并将情况上报实验中心负责人。 

如有烫伤严重者，应及时采取相关自救措施，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上报校区领导。 

第十三条 实验室火灾事故应急处置 

1. 报警：第一发现火情人员或得知火情的人员应视火情迅

速开展灭火行动，并迅速上报相关责任人及校区领导。如出现无

法扑救的火情，应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报警要求：说明失火

的单位名称和具体地址、起火点的位置、起火物品名称、火情大

小、火灾现场有无危险品、报警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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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扑救：所有应急人员接到通知后要立即到达现场。如果

可能，立即使用便携式灭火器进行灭火。如果不能扑灭，应把所

有通向火场的门关紧，并用湿毛巾等堵住下面的门缝，以阻止火

情的蔓延。 

3. 疏散：在应急抢救过程中，本着“救人先于救物”的原

则进行。参与抢救的人员要勇敢、机智、沉着，做到紧张有序，

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有问题要及时上报。火情过大，要迅速组织

人员逃生。消防车到来之后，要配合消防人员做好救援工作。 

4. 清点：处置结束后，及时清点人员和已疏散的重要物资，

并将情况及时上报校区领导。 

5. 做好火灾事故的记录。 

第十四条 刺伤、割伤及其它伤害事故应急处置 

1. 受伤人员清洗受伤部位，使用酒精或碘伏消毒。记录受

伤原因，保留完整的原始记录。 

2. 容器破碎及感染性物质溢出污染：应立即带上防护手套，

用布或纸巾覆盖全部受感染物质；倒上消毒剂，消毒剂作用 30

分钟后，清理污染区域，所有污染物品放入专用塑料袋或专用器

皿，按照感染性废物处理。 

3. 眼部溅入感染性物质：先用清水冲洗眼部，然后立即送

医治疗。手部污染：如果是一般污染，先用清水冲洗，再用肥皂

或洗手液搓洗 10分钟，再次用清水冲洗，擦干，用酒精擦手；

如果是重度污染，先用 1%消毒水浸泡双手约 10分钟，再用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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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肥皂水清洗。 

第十五条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现场人员务必冷静观察，

采取科学合理的救护措施；所有人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开展互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应急电话 

校区报警电话：0631-3806110（24 小时值班）  

校区火警电话：0631-3806119 （24 小时值班）            

校区急救电话：0631-3806120           

实验中心电话：0631-3806331，13910920961 

火警电话：119      匪警电话：110    急救电话：120 

第十七条 校区各专业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见附件。 

第十八条 本应急预案自 2020 年 1月 13 日起施行，由威海

校区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